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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5-1103 

一、 公司為員工投保之團體壽險並由公司負擔，每人每月保險費在新臺幣 2,000

元以內部分，免視為員工之薪資所得。 

二、 在我國境內每次銷售新臺幣 50萬元以上之入會權利要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

稅，但屬可退還之保證金性質者，不包括之。 

三、 建設公司因工程興建不當損及鄰房而給予之賠償金或補償費，核屬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0類規定之其他所得，應依法至國稅局申報以免受罰。 

四、 賠償款收入應否開立統一發票疑義。 

五、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兌換損益應以實現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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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為員工投保之團體壽險並由公司負擔，每人每月保險費在新臺幣 2,000

元以內部分，免視為員工之薪資所得 

嘉義某公司來電詢問，公司為員工投保之團體壽險，並且由公司負擔之保險費，是否

屬員工薪資所得？ 

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表示，公司為員工投保之團體壽險，其由公司負擔之保險費，

以公司或被保險員工及其家屬為受益人者，每人每月保險費在新臺幣 2,000元以內，

免視為員工之薪資所得。超過部分應轉列員工薪資所得課稅。但公、勞保及全民健康

保險由服務機構負擔之保險費，免視為員工之薪資所得。 

舉例說明，甲公司為員工乙、丙二人投保團體壽險每人每月保險費 3,000元，受益人

為其家屬，則甲公司每月可認列員工保險費計 6,000元。對於員工乙、丙而言，僅 1,000

元屬其薪資所得，甲公司應依所得稅法第 89條規定，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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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我國境內每次銷售新臺幣 50萬元以上之入會權利要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

稅，但屬可退還之保證金性質者，不包括之 

某高爾夫球場營業人詢問：銷售入會權利 60萬元應如何計算應納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額？ 

南區國稅局嘉義縣分局答覆：按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規定，應按銷售價格乘以 10%

稅率計算應納稅額。所謂「銷售價格」，指銷售時收取之全部代價，包括營業稅。是

營業人銷售入會權利 60萬元，營業稅 3萬（稅率 5%），該入會權利銷售價格為 63萬

元（60萬+3萬），按該金額乘以 10%稅率，應納特種貨物及勞務稅額為 6.3萬元，但

該入會權利屬可退還之保證金性質者，則不課徵。 

新聞稿聯絡人： 銷售稅課羅課長 

聯絡電話：05-3621010轉 300 

更新日期：105/10/3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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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設公司因工程興建不當損及鄰房而給予之賠償金或補償費，核屬所得稅法

第 14條第 1項第 10類規定之其他所得，應依法至國稅局申報以免受罰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建設公司因工程興建不當損及鄰房而給予之賠償金或補償

費，核屬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0類規定之其他所得，應由扣繳義務人依規定填

報扣繳憑單，交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所受房屋損害費用得依

建築師或土木技師公會之損害鑑定書所載之修復費，或依實際損失檢具相關之修繕費

用支出憑證等證明文件核認。 

邇來有扣繳單位來電詢問，公司因工程興建損及鄰房而給予房屋所有權人之賠償金或

補償費是否需要開立憑單申報。 

該局舉例說明：甲君係某建設公司之負責人，即所得稅法第 89條所規定之扣繳義務人，

該公司因興建大樓損及乙君所有房屋而給付乙君賠償金或補償費，甲君應於次年一月

底前填具其他所得憑單及申報書至該管稽徵機關申報，以免因逾期申報而受罰。【385】 

新聞稿提供單位：苓雅稽徵所 職稱：助理員 姓名：王渝媃 

聯絡電話：（07）3302028 分機：6219 

更新日期：105/11/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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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賠償款收入應否開立統一發票疑義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邇來接獲營業人電話詢問，營業人間因交易行為所生之賠償

款收入應否開立統一發票疑義。 

該局說明，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 1條及第 16條規定，

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規定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營業

稅；而其銷售額即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所收取之「全部」代價，包括營業人在貨

物或勞務之價額外收取之一切費用。 

該局進一步舉例說明，營業人甲君向供應商乙君購買貨物，因甲君延遲付款，由乙君

加收利息者，屬營業稅法第 16條規定之銷售額範疇，乙君應於加收利息時開立統一發

票，報繳營業稅；反之，若因供應商乙君所交付之貨物有瑕疵而造成營業人甲君之損

失，由甲君向乙君請求損害賠償款時，則非屬營業稅法第 16條規定之銷售額，免徵營

業稅，並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4條第 29款規定，甲君得免開立統一發票。是以，賣

方營業人向買方營業人所收取之賠償款核屬營業稅法規定之銷售額範疇，應開立統一

發票；反之，買方營業人向賣方營業人收取之賠償款則非屬營業稅法規定之銷售額範

圍，得免開立統一發票。  

該局呼籲，營業人取得之賠償款應否開立統一發票，應視其實質交易內容而定，尚非

一概而論；營業人如有疑義者 

，可逕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洽詢。 

（聯絡人：審查四科沈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2510） 

更新日期：105/11/0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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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兌換損益應以實現者為限 

臺南曾先生來電，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什麼情況才須列報兌換損益？ 

南區國稅局臺南分局表示，營利事業向國外進貨或銷貨以外幣收付貨款，因匯率變動

產生兌換損益，在列報時，應以已實現者為限。若僅因匯率變動而產生之帳面差額，

不得列報為當年度損益。 

舉例來說，甲公司 104年底帳上尚有應付外幣帳款美元 200萬元，因匯率變動，甲公

司乃計算兌換虧損 50萬元，並列報為非營業損失，但實際上甲公司截至 104年底尚未

支付該筆貨款，所以該兌換虧損尚未實現，不得核認非營業損失。 

該分局提醒，兌換損益應有明細計算表以資核對，損益計算得以先進先出法或移動平

均法之方式處理，並以實現者為限，避免因不符規定而遭剔除補稅。 

    

新聞稿聯絡人：臺南分局陳課長 

聯絡電話：06-211871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